附件：1

白城市供销合作社

培育“白供优品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

建设实施方案

为切实加强我市农产品品牌建设，进一步提升全市供销系统社有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。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“乡村振兴”发展战略，主动顺应我市现代生态农业建设发展需求，以市场为导向，以全市特色优质农产品资源为依托，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基础，探索白城农业生态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的发展模式，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，全力打造“白供优品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围绕产业兴旺，提高农产品质量，全面推广绿色农业标准化生产。建立完善的品牌培育、保护、使用和监管机制，切实提高农产品品质，创新推动农产品流通服务，积极推动一、二、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，着力构建我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营销体系。逐步树立“白供优品”品牌形象，全面提升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做好品牌规划设计

编制“白供优品”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划，充分挖掘本地农业文化内涵和特色农产品优势，规划完善“白供优品”品牌发展体系，完成“白供优品”品牌形象策划，推动农业经营生产向标准化、品牌化、规模化发展。

（二）加快品牌商标注册

力争在2024年12月前完成“白供优品”区域公用品牌商标29类、30类、31类、32类4个类别商标注册，使“白供优品”成为白城地区有影响的公用品牌。

（三）加强品牌创建和培育

培育壮大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品牌创建主体，不断完善品牌培育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，增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品牌意识，争创各类金奖、名牌产品，为创建“白供优品”品牌夯实基础。

四、准入标准

全市各级农合联会员单位凡生产、经营、销售白城安全、绿色、优质农产品的涉农主体，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、通过“绿色”食品认证，或有机食品认证，或良好农业规范认证，或三年内没有发生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的企业或组织，其提供的产品符合“白供优品”公用品牌质量要求的，均可申请使用“白供优品”公用品牌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“白供优品”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有市社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科（室）负责人、直属企业负责人组成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社创新发展科，主要负责“白供优品”的申报、筛选、建设和管理审核工作。区域公用品牌“白供优品”的商标设计、注册及后期的使用和运营等工作由市社润农资产公司负责。不断提升我市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。

六、加强宣传推广

强化“白供优品”品牌宣传推介，通过主流媒体、自媒体、农博会等渠道，开展形式多样、丰富多彩的品牌宣传活动，提高品牌影响力、认知度和市场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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